起草说明

关于修订《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必要性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普陀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资助育人导向，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2〕8号）和《关于调整本市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沪教委财〔2024〕100号）文件精神，结合普陀区教育系统资助工作开展的实际，拟对《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普教规〔2020〕1号）进行修订，确保其与本市现行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二、修订《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起草过程
本次修订工作由普陀区教育局计财科牵头，区教育事业服务中心负责起草。经逐条对照《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2〕8号）和《关于调整本市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沪教委财〔2024〕100号）文件内容，形成最新的《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
三、修订《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意见听取情况	Comment by 1: 新增部分
[bookmark: _GoBack]3月20日与4月1日，分别就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和中小幼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具体细则内容咨询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资助管理部门中等职业教育学段与基础教育学段负责人，根据对方建议，对资助年限、资助发放、结余资金用途等语句表述进行修改。
6月20日，面向普陀区高中学段学校召开工作会议，就“是否对高中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档次发放国家助学金”的问题进行意见收集和探讨，最终确定仍以每生每年1800元为统一标准进行发放。
[bookmark: _Hlk206078746]四、修订《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的主要内容
《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草案）在《普陀区中小幼、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普教规〔2020〕1号）的基础上保持主体框架不变，涵盖总则、资助范围和标准、资助申请审核和发放、资金分担和预算安排、资助管理和监督、附则六个方面，结合《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沪教委规〔2022〕8号）和《关于调整本市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沪教委财〔2024〕100号）相关表述，对学生资助管理职能、资助对象、资助内容、资助标准、资助申请流程和资助发放要求等方面加以补充和完善。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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